附件：
《云南省地震预警信息服务第三方发布授权
[bookmark: _bookmark0]管理办法（试行）》编制说明

一、制订办法的背景和依据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云南省地震预警管理规定》（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06号）等法律法规，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地震预警系统建设与运行管理的暂行规定》（中震测发〔2023〕17号）、《中国地震预警网地震预警信息发布指南》（震台网函〔2021〕27号）等技术规范，进一步规范云南省地震预警信息服务第三方发布行为，保障预警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准确性和安全性，特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的制定，是完善云南省地震预警管理体系、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地震预警信息依法、统一、规范、有序发布的重要保障。
[bookmark: _bookmark1]二、办法的定位
（一）标准的性质
本办法为云南省地震局制定的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属于针对地震预警信息服务第三方发布授权的专项管理规范。
（二）办法的目的
旨在规范云南省地震预警信息服务第三方发布授权管理，明确授权流程、运行要求和监管机制，保障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的统一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促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
（三）办法的适用原则
本办法适用于在云南省行政区域内申请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服务的第三方机构（包括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的发布授权管理。内容包括申请、评估、授权、运行、考核等全流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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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期调研（2025年6至7月）
组织对福建、四川、山西、陕西等已出台相关管理办法的省份进行调研，了解其在第三方发布授权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与存在问题。
（二）初稿起草（2025年8月）
在调研基础上，依据国家及云南省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结合云南省地震预警系统实际情况，形成《管理办法》初稿。
（三）内部讨论与修改（2025年9月）
多次组织局内相关处室、云南地震台等单位进行讨论，对第三方准入条件、评估方法、协议内容等进行细化完善。
（四）形成征求意见稿（2025年10月）
结合内部讨论意见，对初稿进行系统性修改完善，形成《云南省地震预警信息服务第三方发布授权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四、本办法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办法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云南省防震减灾条例》《云南省地震预警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不与现行上位法及相关标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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